[bookmark: _Toc214635395]第六章  服务需求书
1. 带“★”项为不可负偏离项，有一项负偏离即导致投标无效。是否响应第六章服务需求书，以《服务条款偏离表》“投标文件响应”栏填写为准。
2.如投标人中标后被发现不能满足本章带★号条款要求的，采购单位有权拒绝签订合同，一切后果由投标人承担。

（一）采购项目概况：
1. [bookmark: _GoBack]项目名称；海防打私大队船舶维修项目
2. 项目预算金额或预算金额之下的最高限额；500,000.00元
（二）项目管理和服务要求：
1. ★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年。本项目合同期满后，采购人可根据实际情况及乙方履约情况确定合同期限是否延长或续签，但最长不超过3年，第一年为本次招标的中标服务期限，合同一年一签，合同最多续签2次。采购人可根据实际情况终止合同，并不再续签。
2. 服务内容、技术标准、工作质量要求
1、维修保养工具可以包括但不限于交通车、叉车、清洗设备、检测电脑、维修配件等日常维修工具。
2、中标人在维修过程中须有详细的维修保养项目影像及书面跟踪记录方案（不限于网络软件、照片、纸质文档等）。
3、更换发动机等重要部位配件须经采购人书面同意。
4、保证维修配件质量。所采用的零部件、配件等材料必须符合国家或部颁发标准，不得使用假冒伪劣产品或以次充好，以旧顶新。所采用的零部件、配件等材料必须是新件。
5、投标人须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遵守职业道德、诚信经营、价格优惠，坚决杜绝弄虚作假、假冒伪劣、虚假扩大维修，虚报费用等不正当竞争行为。
6、服务响应时间要求：
维修保养项 目保修期：固定件6个月，活动件3个月（对于发动机、发电机等设备则提供6个月或者设备厂家规定的保质时间以最长时间为准的免费保修期），保修时间自最终验收合格并交付使用之日起计算。
免费保修期内，由中标人免费提供服务，无偿并迅速更换由于元件缺陷及制造工艺等问题而发生故障的产品。保修使用配件必须是原厂或符合国家标准的配件，否则采购方有权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自己的权益。
船艇出现故障问题，中标方在接到甲方通知后后24小时内赶到现场提供维修服务,并在48小时内完成修复工作。
3. 验收方式:
1) 项目质量要达到船检标准合格以上。
2) 采购人有权委托独立或权威机构对项目质量进行检测，达不到要求可视为不合格；
3) 中标人应负责在项目验收时将维修项目的全部有关产品说明书、原厂家安装手册、技术文件、资料及安装验收报告等交付设备使用单位。
4. 报价要求:
1) 本项目投标报价分为两个部分;
2) 维修费报价：即工时费，最高200元/人/小时，超过最高限价的将作投标无效处理;
3) 零配件报价：按照三家以上船艇零配件售卖店（如深圳市内有原厂售卖店的，以原厂售卖店优先） 的平均价作为基准价进行折扣率报价，折扣率=货物实收价（即结算价）/基准价，折扣率必须小于 1，保留小数点后两位，超过两位小数点的，四舍五入。折扣率在服务期限内保持不变（举例说明：若某种零件在专卖店的价格为100元，折扣率为8折，实际采购价为100*0.8=80元，则折扣率应填0.80）。
5. 付款方式: 项目完成验收后，经双方结算审核，采购方在收到中请后15个工作日内，支付相关服务费用。以上时间不包括财政部门审批支付时间。









